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明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聘请的中喜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喜所”）对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

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根据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编报规则第14号—非标准审计意见及其涉及事项的处理》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制度的要求，公司董事会对该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

事项说明如下： 

一、涉及事项的详细情况 

（一）保留审计意见涉及的内容 

1、关联应收款可收回性存在重大不确定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三）、3 所述：雪松发展无法预计代关联方西安天楠文

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偿付华融公司欠款 19,200.00 万元的可能性及金额，未对其他应

收款-西安天楠计提减值准备。 

（二）出具的强调事项段意见 

1、公司与华融债务的抵押资产存在被处置的风险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四、（三）、3 所述：香格里拉市仁华置业有限公司、嘉兴市

松旅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西安天楠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雪松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分别简称“仁华置业”、“嘉兴松旅”、“西安天楠”、“雪松实业”）

共同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华融公司”）的债

务人，欠款余额 44,630.00 万元（包括西安天楠 19,200.00 万元、本公司的子公司仁

华置业和嘉兴松旅 25,430.00 万元），其中 38,510.00 万元已于 2021 年 11 月到期，剩

余 6,120.00 万元将于 2022 年 6 月到期。截至财务报告批准报出日，各方尚未就债务

偿付或展期达成一致意见。由于公司控股股东面临重大债务危机，公司流动资产不

足以偿付债务，公司对上述债务提供抵押的资产存在被处置的风险。 



2、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事项尚无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如财务报表附注十三、（二）中所述：公司于 2021 年 10 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立案告知书》（编号：证监立案字

0382021042 号）。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至财

务报告批准报出日，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二、相关事项对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金额 

由于保留意见涉及事项未有进一步进展，公司尚无法判断相关事项的影响金额，

注册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确定是否有必要对此事项计提坏账准备，

无法确定对报告期内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的具体影响金额，但其认为保

留意见涉及事项未发现的错报（如有）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重大但不具有广

泛性。强调事项涉及事项已经在年度报告及财务报表中做出披露及恰当列报。 

三、公司董事会意见及消除该事项及其影响的具体措施 

公司董事会认为，中喜所为公司出具的保留意见加强调事项段的审计报告，客

观、真实地反映了公司的实际情况，充分揭示了公司当前面临的情况，董事会尊重

并认同中喜所出具的审计意见。针对涉及的事项，董事会和管理层已制定相关措施，

尽快解决上述事项对公司的影响，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具体如下： 

1、欠华融公司债务，公司和关联方正在办理相关债务的还款和展期手续。公司

已多次催促天楠文化及其控股股东尽快办理相关债务的还款事宜，若因客观原因导

致天楠文化无法履行还款责任，或未能完成展期手续，且其他担保措施均失效，公

司存在需履行担保责任的风险。公司将密切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根据相关规定及时

履行披露义务。 

2、截至目前，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中，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

就上述立案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立案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

的各项工作，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目前，公司经营情况正常。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证券时

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

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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